
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开征求《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意见的公告

根据《贵州省城镇管道燃气配售价格管理办法》，我省天然

气价格实行动态调整，当上游购气价格调整时，销售价格相应同

向调整。结合中石油与六盘水燃气公司签订的 2025—2026年天

然气购销合同，气源采购成本发生上涨等情况，按照天然气上下

游价格联动相关规定，市发展改革委结合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气实

际开展了居民用气价格测算，草拟了《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气价格

联动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公开征求意见，欢迎社会各界

提出修改意见，并通过电子邮箱反馈。

公开征求意见起止时间：2025年 9月 14日至 9月 26日
电子邮箱：lpssfzggwjfk@163.com
联系电话：0858—8222809

附件：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市发展改革委

2025年 9月 14日

mailto:lpssfzggwjf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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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贵州省城镇管道燃气配售价格管理办法》，我省天然

气价格实行动态调整，当上游购气价格调整时，销售价格相应同

向调整。按照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有关要求，根据天然气上下

游价格联动机制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联动调整居民用气价格的原因

根据《贵州省城镇管道燃气配售价格管理办法》，我省天然

气价格实行动态调整，当上游购气价格调整时，销售价格相应同

向调整。结合中石油与六盘水燃气公司签订的 2025—2026年天

然气购销合同，气源采购成本发生上涨等情况，故启动居民用气

销售价格的联动调整。

二、联动调整情况

（一）联动额测算

根据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，气源采购价格联动额计算

公式为：联动额＝预计加权平均采购价格－现行气源加权平均采

购价格。经测算，预计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为 2.32元/立方米，现

行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为 2.22元/立方米，根据公式计算联动

额为 0.10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联动调整价格情况

现行居民用气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挡价格分别为：3.06 元/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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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（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 2.22元/立方米+配气价格 0.84元/

立方米）、3.41元/立方米、4.20元/立方米，联动调整 0.10元/立

方米后分别为：3.16元/立方米、3.51元/立方米、4.30元/立方米。

分档气量按照《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市中心城区及与其共用同

一配气管网区域居民生活用气配气和销售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六盘水发改价费〔2020〕12号）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对居民用气的影响

执行上述调价方案，居民生活用气单价将比现行单价上涨

0.10元/立方米，涨幅 3.27%。2024年 4月至 2025年 3月，一般

普通居民用户 185184 户，使用气量 2955.97 万立方米，每月户

均用气量 13立方米，一般普通居民用户每月增加费用约 1.3元，

配套城镇低收入群体保障措施后，联动调整后居民用气价格对群

众生活影响不大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气价格执行时间从印发之日起，若期间上

级政策发生变化则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燃气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加强宣传引导，认真

做好抄表、清算衔接和价费公示，妥善解决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

题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完善居民用户调价舆情处置预案，及时

应对突发舆情。

（二）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、养老福利机构、托育机构

和残疾人创办的公益性、福利性且在民政部门登记为非企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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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用气价格执行居民阶梯价格第一档、第二档气价平均值和非居

民用气销售价格二者中较低的价格。

（三）燃气企业要认真组织做好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工作，

要落实低收入家庭免费气量制度，并将保障措施及气量减免情况

于每年 12月底前报市发展改革委，切实做到兜牢民生底线。


